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 商 事 判 決  

 

目的  

 

  繼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後 ， 政 府 當 局

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特 區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 商 事 判 決 的 建 議 安 排

進一步與內地磋商，並與法律專業團體進行討論。本文件旨在向

委員匯報最新情況。  

 

背景  

 

2.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首 次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設立與內地相互執行商事判決的安排 (“安排” )。安排將惠及與

內地有業務往來的香港及國際社會。基於由特區法院發出的勝訴

判決可在內地 (即債務人保存其資產的地方 )獲得承認並執行，他

們可指定特區的法院為訴訟地，以解決源自與內地方面所訂立的

商業合約的糾紛。另外，由於合約雙方可有一個新的選擇，讓他

們可申請在另一司法管轄區執行涉及金錢的判決，而無須像現時

一樣，花大量時間和金錢進行訴訟程序，這將有利香港發展成為

解決商業糾紛的中心。投資者選定解決糾紛的地點時，一個簡單

有效的執行判決機制肯定是他們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  

 

3.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 安 排 在 開 始 實 施 時 ， 應 只 具 有 限 度 的 適

用範圍。安排的範圍可因應在初步階段所吸收的實際經驗，予以

擴 大 。 當 局 的 初 步 建 議 是 ， 安 排 應 只 涵 蓋 “ 內 地 法 院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或 以 上 級 別 )或 特 區 法 院 (區 域 法 院 或 以 上 級 別 )所 作 出 涉 及

金錢的判決，而這些法院是依據商業合約內的有效選定訴訟地條

文行使其司法管轄權。 ”（“初步建議”）。  

 

4.  初步建議的主要要素如下：  

(a) 不 涵 蓋 金 錢 判 決 以 外 的 判 決 ， 例 如 強 制 履 行 令 或 禁

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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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商 業 合 約 ” 指 合 約 各 方 為 其 業 務 或 專 業 而 行 事 的

合 約 ， 但 不 包 括 關 於 婚 姻 事 宜 、 遺 囑 和 繼 承 、 破 產

清盤、精神病、僱傭及消費者事宜等的合約；  

(c) 有關的選定訴訟地條文必須有效；  

(d) 在 特 區 ， 安 排 所 涵 蓋 的 判 決 應 由 區 域 法 院 或 以 上 級

別 的 法 院 作 出 (當 時 的 管 轄 權 可 審 理 涉 及 金 額 達

50,000 元或以上的判決 )，而在內地，則應由中級人

民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作出；  

(e) 安排只適用於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以及  

(f) 為 遵 行 普 通 法 ， 根 據 安 排 ， 法 院 拒 絕 承 認 和 執 行 判

決的理由，應與《外地判決 (交互強制執行 )條例》(第

319 章 )
1 第 6 條針 對 判 決 的 登 記 所 訂 的 條 文 相 若 。  

 

5.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就 該 項 建 議 徵 詢 本 委 員 會 、

法律專業團體、商會及行業協會的意見。政府當局在二零零二年

五月向委員會匯報諮詢結果。大部分回應者支持初步建議。少數

鑑 於 兩 地 的 法 律 制 度 有 別 而 對 初 步 建 議 有 所 保 留 的 獲 諮 詢 人 士

有下列觀察－  

(a)  特 區 法 院 曾 按 照 普 通 法 原 則 ， 裁 定 內 地 人 民 法 院 作

出的民商事判決為並非最終及不可推翻的；  

(b)  內 地 司 法 工 作 的 質 素 和 司 法 人 員 的 操 守 值 得 關 注 ；

及  

(c)  在 內 地 ，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 執 行

判決存在困難。  

 

6.  政 府 當 局 隨 後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與 內 地 當 局 展 開 非 正 式

磋商，當中顧及上述觀察。雙方曾舉行數輪會談，並就受兩地法

律制度的不同法律原則規管的事項進行了長時間的磋商，其中包

括 安 排 的 範 圍、判 決 應 涵 蓋 的 法 院 等 級、終 局 判 決 及 保 障 措 施 。 

                                                 
1 建 議 拒 絕 執 行 判 決 的 理 由 為 ：  

( 1 )  判 決 已 獲 完 全 履 行 ；  
( 2 )  判 決 是 以 欺 詐 方 法 取 得 ；  
( 3 )  判 決 是 在 違 反 自 然 公 正 原 則 的 情 況 下 取 得 ；  
( 4 )  強 制 執 行 該 判 決 是 違 背 登 記 法 院 所 在 地 的 公 共 政 策 (公 共 秩 序 )； 
( 5 )  判 決 與 登 記 法 院 先 前 的 判 決 不 一 致 ；  
( 6 )  在 作 出 判 決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 被 告 人 沒 有 接 獲 足 夠 的 通 知 ； 及  
( 7 )  登 記 法 院 認 為 判 定 債 務 人 有 權 豁 免 受 該 法 院 管 轄 ， 或 者 認 為 他

曾 有 權 豁 免 受 原 判 法 院 管 轄 ， 且 沒 有 接 受 該 原 判 法 院 管 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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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7.  繼 一 連 串 的 磋 商 後 ， 政 府 當 局 的 修 訂 建 議 為 ， 建 議 安 排

應適用於“依 據 有 效 的 專 審 法 院 書 面 協 議，由 指 定 的 內 地 或 特 區

法 院 作 出 涉 及 金 錢 的 商 事 案 件 判 決 ” （ “ 修 訂 建 議 ” ）。 以 下 段

落解釋初步建議及修訂建議的比較。  

 

範 圍  

 

8.  一如初步建議，修訂建議適用於商業案件。  

 

9.  部份 議 員 認 為 根 據 初 步 建 議，合 約 各 方 須 選 擇 接 受 安 排 。

如第四段所述，一直以來，政府當局從無建議有關各方須表明選

擇接受安排，才讓安排適用於有關判決。儘管如此，政府當局的

初步建議適用的特區或內地法院的判決，須具商業合約各方已簽

訂的法院選擇協議。遵行法院選擇協議，顯示尊重商業合約各方

的 自 主 和 自 由。若 有 關 各 方 沒 有 預 先 簽 訂 明 確 的 法 院 選 擇 協 議 ，

則安排不會適用於有關判決。  

 

10.  我 們 必 須 指 出 ， 具 法 院 選 擇 協 議 (不 論 是 否 專 審 協 議 )並

非 根 據《 外 地 判 決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條 例 》(第 319 章 )申 請 登 記 外

地 判 決 所 要 求 的 先 決 條 件 。 我 們 亦 希 望 告 知 委 員 ，《 海 牙 法 院 選

擇 協 議 公 約 》 最 近 已 訂 立 (公 約 就 成 員 國 間 的 民 商 事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與 承 認 和 執 行 外 地 民 商 事 判 決 作 出 劃 一 規 定 )。 雖 然 公 約 是 以

法院選擇協議為前提，但法院選擇協議的各方無須明示接受公約

所規定的執行制度。  

 

選 擇 法 院  

 

11.  修 訂 建 議 比 初 步 建 議 更 為 具 限 制 。 根 據 修 訂 建 議 ， 若 有

關 各 方 以 書 面 明 示 同 意 指 定 內 地 的 法 院 或 特 區 的 法 院 對 審 理 糾

紛具專屬 管轄權，安排才會適用。規定有關各方採用專審法院條

文，旨在把有關各方在內地和特區的法院提出平衡法律程序的風

險盡量減低。由於兩個司法管轄區各自有本身的法律、兩地執行

判決的訴訟規則和程序大相徑庭，為解決平衡訴訟引起的問題而

要 求 雙 方 同 意 一 套 共 同 原 則，即 使 有 可 能，亦 殊 不 容 易。因 此 ，

雙方同意，由有關各方協議選定專審法院可以確定判決涵蓋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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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故是可取的方案。  

 

終 局 判 決  

 

12.  如第四段所述，政府當局的初步建議只適用於最終及不

可推翻的判決。在修訂建議之下，我們更進一步與內地就一套特

別程序（第十五段）達成協意，以回應對有關終局判決要求的憂

慮（第十三段）。  

 

13.  特區法院曾數度裁定，為了在香港執法的目的，內地法

院作出的相關判決並非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在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訴 陳 天 君 ([1996] 2 HKLR 395)一 案 中 ， 與 訟 一 方 針 對 尋 求 在 香

港執行的內地判決而展開抗訴程序，可能招致原審法院要重審有

關案件。結果，當時擔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的張澤祐法官裁

定 該 內 地 判 決 不 符 合 普 通 法 中 有 關 最 終 及 不 可 推 翻 的 判 決 的 規

定，因此下令擱置申請在香港執行該判決的法律程序，等候抗訴

結果。張法官的裁決，其後在林哲民經營之日昌電業公司訴林志
滔 (未經彙報、於 2001 年 12 月 18 日宣判的民事上訴案件 2001

年第 354 號 )一案及其他案件中獲上訴法庭認可。  

 

14.  然而，高等法院上訴法庭近期審理的李祐榮訴李瑞群 (高

院民事上訴案件 2004 年第 159 號 )一案時，鐘安德法官 (持異議 )

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普通法適用地區 (包括香港 )的法院或

可頒令重審案件。故此，內地判決不應純因有可能被頒令重審而

被 視 為 不 屬  “ 最 終 及 不 可 推 翻 ” 的判 決 。 該 宗 案 件 的 副 本 夾 附

於附錄 I。  

 

15.  為 配 合 普 通 法 中 有 關 終 局 判 決 的 規 定 ， 而 將 在 安 排 中 清

楚列明的特別程序為如下  –  

(a) 只 有 終 局 判 決 才 會 獲 得 承 認 和 執 行 ； 根 據 修 訂 建

議，“法律上具有執行力的終局判決”意指︰  

(i) 在內地  

 任何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  

 任 何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及 經 授

權 管 轄 第 一 審 涉 外 、 涉 港 澳 臺 民 商 事 案 件

的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 依 法 不 准 上 訴 、 抗 訴 或

者 已 過 法 定 期 限 沒 有 上 訴 、 抗 訴 的 第 一 審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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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審判決，及  

 任 何 依 照 審 判 監 督 程 序 由 上 一 級 人 民 法 院

提審後作出的判決。  

 

(ii) 在特區   

 由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作出的判決。  

 

(b) 如 當 事 人 在 香 港 申 請 執 行 內 地 法 院 的 判 決 後 ， 內 地

法 院 對 有 關 案 件 依 照 審 判 監 督 程 序 再 審 ， 則 該 案 件

會 由 上 一 級 法 院 提 審 ， 而 不 會 由 原 審 法 院 再 審 ， 以

確 保 宣 布 原 來 判 決 的 人 民 法 院 沒 有 機 會 更 改 或 廢 止

當事人正尋求執行的判決；  

(c) 尋 求 執 行 判 決 的 人 須 向 香 港 法 院 提 交 由 作 出 判 決 的

內地法院出具的“終局判決”證明書；以及  

(d)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會 發 布 司 法 解 釋 ， 闡 明 上 述 適 用 於 尋

求 在 香 港 執 行 的 內 地 判 決 的 特 別 再 審 程 序 ， 並 在 安

排 生 效 前 ， 擬 備 及 分 發 關 於 新 訂 程 序 的 內 部 說 明 文

件。  

 

16.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 上 述 特 別 程 序 大 致 上 符 合 香 港 法 院 對 判

斷外地判決是否屬最終及不可推翻而作出的規定。為實施建議安

排，政府打算在有關法例中訂明，只有根據上述特別程序獲確認

為終局判決的內地判決，才會在香港執行。我們希望指出，最近

訂 立 的《 海 牙 法 院 選 擇 協 議 公 約 》已 開 放 供 各 國 包 括 中 國 簽 字 。

根據公約，一個公約國的判決是否能於其他公約國執行視符有關

判 決 是 否 能 在 原 審 國 獲 得 執 行 。 由 於 “ 最 終 判 決 ” 或 “ 終 局 判

決”這個概念在民法及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沒有一致的含意，公約

因此沒有採用這個概念。  

 

法 院 等 級  

 

17.  政 府 當 局 的 初 步 建 議 為 ， 安 排 應 適 用 於 內 地 中 級 人 民 法

院或以上的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此建議考慮到中級人民法院對內

地的涉外民商事糾紛有司法管轄權。與內地磋商期間，政府當局

得悉，為配合內地的經濟發展，內地當局指定了某些基層人民法

院 對 涉 外 民 商 事 案 件 行 使 司 法 管 轄 權，部 分 可 就 上 限 為 100 萬 元

人民幣的索償案件作出判決；這點大致上與特區區域法院的情況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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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 府 當 局 進 一 步 得 悉 ， 在 內 地 多 個 省 份 、 自 治 區 及 中 央

直轄市中，有相當部分的涉外案件是由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數

目佔有關地區所處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總數的 50%。很多指定的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位 於 香 港 商 人 營 商 的 省 份 和 直 轄 市 。 鑑 於 這 些 發

展，政府接納內地的反建議，即經修訂的安排也應涵蓋指定的基

層人民法院的判決。現把內地當局所提供對涉外民商事案件具有

司法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名單隨附 (附錄 II)。  

 

“ 試 點 ”   

 

19.  我 們 的 初 步 建 議 為 ， 安 排 應 適 用 於 整 個 內 地 。 修 訂 建 議

亦是一樣。我們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向委員會匯報了內地

不同意“試點”建議的原因。根據“試點”建議，初步實施安排

應 選 定 一 些 發 展 較 好 並 已 確 定 與 特 區 有 貿 易 或 經 濟 往 來 的 內 地

城 市 作 為  “ 試 點 ” ， 並 待 試 驗 計 劃成 功 實 施 之 後 ， 才 把 安 排 推

展至其他城市。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此提議與內地作進一步討

論。  

 

20.  政 府 當 局 已 與 內 地 進 一 步 商 討 這 項 提 議 。 後 者 基 於 下 述

理由重申其立場，不贊同這項建議。我們認為理由可以接受：  

(a)  如 要 在 內 地 實 施 安 排 ， 須 透 過 頒 布 規 定 或 司 法 解 釋

來 進 行 ， 而 這 些 規 定 或 司 法 解 釋 必 須 在 全 國 生 效 。

要 將 內 地 某 些 地 方 排 除 在 此 全 國 性 的 規 定 或 司 法 解

釋之外並不可行或實際；  

(b)  在選擇“試點”時，缺乏既定或客觀的依據；  

(c)  如 實 施 “ 試 點 ” 安 排 ， 或 會 影 響 在 內 地 投 資 的 分 布

情 況 。 獲 選 定 為 “ 試 點 ” 的 地 區 可 吸 引 的 海 外 投 資

可 能 較 其 他 地 區 多 ， 造 成 或 鞏 固 內 地 地 區 發 展 不 均

的情況；  

(d) “ 試 點 ” 安 排 亦 可 能 令 選 擇 訴 訟 地 的 情 況 更 為 嚴

重 。 有 關 方 面 為 了 受 惠 於 安 排 ， 可 能 任 意 在 其 合 約

與 “ 試 點 ” 之 間 製 造 一 些 聯 繫 ， 以 便 其 合 約 糾 紛 由

這些地區的法院裁決；及  

(e)  安 排 的 適 用 範 圍 如 局 限 於 “ 試 點 ” ， 其 本 已 有 限 的

適用範圍將會大幅縮小，令安排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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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措 施  

 

21.  正如第五 (f)段所述，我們的初步建議認為，在承認和執

行判決方面提供的保障措施，應與第 319 章所訂的準則相若。修

訂建議也是一致。考慮到兩地法制的分別，我們認為應根據下列

理由拒絕承認和執行對方法院作出的判決  –   

(a)  根 據 執 行 地 的 法 律 ， 管 轄 協 議 (選 擇 法 院 條 款 )屬

於無效；  

(b)  判決已獲完全履行；  

(c)  根 據 執 行 地 的 法 律 ， 執 行 地 法 院 對 該 案 享 有 專 屬

管轄權；  

(d)  敗訴一方未獲足夠的答辯時間；  

(e)  判決是以欺詐方法取得的；或  

(f)  執行地法院就相同訴訟請求已作出判決。  

 

22.   此外，在下列情況下，法院應當拒絕承認和執行判決

的申請－  

(a)  內 地 人 民 法 院 認 為 在 內 地 執 行 特 區 法 院 判 決 違 反 內

地社會公共利益；或  

(b)  特 區 法 院 認 為 在 特 區 執 行 內 地 判 決 違 反 特 區 公 共 政

策。  

 

申 請  

 

23.  內 地 法 律 就 申 請 執 行 內 地 判 決 或 外 地 判 決 所 訂 的 期 限 頗

短：若合約雙方或一方當事人是自然人，期限為一年；若雙方是

法 人 或 其 他 組 織 ， 則 期 限 為 六 個 月 。 為 確 保 有 關 判 決 可 如 期 執

行，雙方同意可同時向兩個司法管轄區的法院提出承認和執行判

決的申請。  

 

與 法 律 界 的 討 論  

 

24.  政 府 當 局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及 二 零 零 六 年

一月十三日會見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就修訂建議徵詢

他們的意見。香港律師會對修訂建議表示支持，而香港大律師公

會表示原則上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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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路 向  

 

25.  政 府 認 為 應 接 受 以 修 訂 建 議 訂 立 一 個 特 區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判決的安排。我們留意到部分有關人士就終局判決、內地的司

法質素及執行過程提出疑慮。我們認為修訂建議已充分回應這些

疑慮，原因如下－  

(a) 安 排 的 適 用 範 圍 有 限 ， 只 包 括 就 源 自 商 事 合 約 的 糾

紛所作出的判決；  

(b) 只 有 當 各 方 在 契 約 自 由 的 基 礎 上 ， 以 書 面 明 示 同 意

指定內地或香港法院具專屬管轄權，安排才會適用；  

(c) 合 約 一 方 提 出 在 香 港 執 行 內 地 判 決 的 申 請 後 ， 香 港

法 院 會 根 據 適 用 的 法 例 ， 包 括 保 障 措 施 ， 小 心 考 慮

應批準或拒絕申請；及  

(d) 在 執 行 建 議 安 排 的 過 程 中 如 遇 問 題 ， 可 由 最 高 人 民

法院和特區政府協商跟進和解決。  

 

26.  我 們 有 意 盡 快 與 內 地 就 安 排 達 成 協 議 。 安 排 只 會 在 特 區

完成有關立法程序及 內地頒布司法解釋後才會生效。政府  

當局將就詳細的立法建議再徵詢立法會。  

 

 

 

 

律政司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二零零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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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V 159/200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  

案件編號：民事上訴案件  2004 年第  159 號  

(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  2003 年第  1075 號 ) 

 

   

原告人  李祐榮  
 

 

 與  
 

 

被告人  李瑞群   

   

 

 

審理法官：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  
   
   
聆訊日期：2005 年  10 月  25 日  

判案書日期：200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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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  

 

 

案情  

 

1. 本案的原告人及被告人是兄妹關係，雙方曾經在內地清遠

市合作經營工廠，根據原告人所說雙方其後同意工廠由被告人

經營，而被告人需要給予原告人  $199,000 作為補償。原告人

指由於被告人沒有履行協議給予他有關款項，他於是在  2002 

年  2 月  27 日在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法院（‘清城法院’）向被

告人索償該筆款項。被告人在該宗案件的答辯理由是有關的工

廠是她獨立投資及經營的。清城法院於  2002 年  5 月  18 日

對案件作出裁決，判原告人勝訴。  

 

2. 被告人不服判決，向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  （‘清遠中

院’）提出上訴。該法院於  2002 年  9 月  11 日駁回被告人

的上訴及維持清城法院的原判。  

 

3. 被告人仍不服清遠中院的判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廣東高院’）提出民事申訴。廣東高院命令清遠中院對案

件提出覆查。經覆查後清遠中院於  2002 年  12 月  28 日駁回

被告人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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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告人在清遠中院頒發  2002 年  9 月  11 日的判決後，

在同年  10 月  30 日向香港區域法院提出申索，要求被告人償

還  $199,000。原告人是根據清城法院  2002 年  5 月  18 日的

判決向被告人提出索償。原告人並於同年  11 月  28 日提交傳

票，要求區域法院以簡易程序判他勝訴。  

 

5. 區域法院於  2003 年  2 月  19 日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原

訟法庭審理。原訟法庭聆案官於  2003 年  12 月 9 日駁回原告

人的申請。原告人提出上訴。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陳江耀於  2004 

年  5 月  25 日判原告人上訴得直，陳法官根據原告人的再經修

訂的申索陳述書，判原告人可獲  $192,861 連利息。  

 

6. 被告人就陳法官的命令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外地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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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告人雖然已在清城法院取得判決，但他仍可以根據在清

城法院所提出的訴因即被告人沒有根據協議支付有關的補償作

為在向香港法院提出訴訟的訴因。他亦可以根據清城法院的判

決作為向本港法院提出訴訟的訴因。若果他根據清城法院的判

決作為訴因，他必須證明有關的判決是一項最終及不可推翻的

判決。由於  《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  》（香港法例第  319 

章）不適用於內地法院的判決，故此原告人不可以根據這條例

登記有關的判決及在香港執行這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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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  

 

8. 由於原告人所持的訴因是清城法院的判決，本上訴的重要

爭議點是這判決是不是一項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雖然原告

人在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內指出有關的判決是最終及不可推翻

的判決，但雙方從未在陳法官席前就這議題作出陳述。被告人

在陳法官席前是沒有律師代表的。由於本案涉及公眾重要性而

被告一方並沒有律師代表，因此上訴法庭邀請了法庭之友袁國

強資深大律師協助法庭及於上次聆訊時批准雙方提交專家證人

的證供。原告人提交了一份清華大學王亞新法學教授（民事訴

訟法學）的法律意見書。被告人說由於她財政有困難，故此沒

有聘請專家提供意見。  

 

9. 若果一名原告人根據外地判決作為香港訴訟的訴因，他需

負上舉證責任去證明有關的判決是最終及不可推翻的，而有關

的責任包括提交外地法律專家意見書來支持有關的申請。本案

的原告人在原訟法庭審訊時並沒有提交任何內地法律專家意見

書去支持有關的申請。  

 

Nouvion v. 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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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法庭在考慮香港以外法院的判決是不是一項最終及

不可推翻的判決時是根據適用於香港的國際私法原則。本港適

用的案例是英國上議院法庭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 一案。Lord Herschell 法官在該案有以下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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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閣下，原告人在請求我國法院承認一個外國判决時提

出，藉著該外國判決他就有充分的權利取得判决，以執行其追討

債務的命令。本案唯一有爭議的問題是，在上述的情況下，在我

國法院，該外國判決是否足以令原告人有權以他作為已故的衡特

信先生(Mr. Henderson) 之債權人的身份取得執行償債命令的判
決。 

 
 法官閣下，毫無疑問，現時我國法院會承認外國判決的效

力。法院要承認這樣一個判決判的效力，並把它視作具有足以確

定該債項的效力，究竟是基於什麼原則？這無需查究，依賴的是

在威廉對鍾斯一案中佰萊男爵（Parke B.）及愛特信男爵 (Alderson 
B.) 在闡釋有關法律時提出的觀點：“當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在裁
定某人欠另一人若干數額的款項時，給付該款項的法律責任便隨

之而生，[債權人]可以以此責任為訴因提起債務之訴從而執行該判
決。”然而，上訴人的代表大律師已承認，亦必須承認，會獲承

認的判決之必具條件法律已有所規定，它必須是通過有司法管轄

權的法院作出裁決所產生的，並且是最終及不可推翻之判決。一

個外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在頒布時若僅僅是了結並且最終地解決了

某個法律程序中的爭議，這事實本身並不足以使該判決成為一個

最終的、不可推翻的並且可藉以在我國法院請求執行的判決。 
 
 法官閣下，我認為，若要確定原審國法院作出的是這樣的

一個判決，就必需顯示這判決在該法院作出時，它已不可推翻地、

最終地及永久地確定了該債務的存在，並可請求我國法庭將該債

務承認為不可推翻的證據，進而承認為與訟各方之間的既判事

實。若這判決在該外國法院作出時並非一個不可推翻的判決 ，以
致縱使有該判決，與訟各方日後仍可在該法院就債務存在與否進

行爭辯，而法院通過恰當的法律程序，經審裁後又可能宣判債務

並不存在，不須繳付，那麼，我不認為這種判決可以算是一個已

最終及不可推翻地證明了債務存在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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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我國法院在執行外國判決時應遵從以下原則：在有

司法管轄權的法院中，無論與訟人有否充分利用甚或放棄他們的

任何權利，只要與訟各方均可按固有的程序就案情的是非曲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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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行爭辯，法院經審裁後判定了某項債務或責任的存在及作出

了最終裁決，並且各方日後不得在該法院提出爭議，而只能通過

在上級法院進行上訴時才能提出質疑。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才可

說，我們因認同該外國法院的裁決而願意承認該判決事實已確定

了債項或責任的存在。但就本案的情況而言，請求本院審裁是否

執行的是一個較近於確定債項或責任不存在的判決，而該外國法

院日後仍然可能宣告該債項或責任並不存在，對我來說我國法院

執行外地判決的最基本原則並不足以處理這情況。... ...法官閣下，
還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一項判決，縱使有待上訴，它實在與一

個在我國法院經過訴訟而取得的判決相似，我認為兩者之間有著

至關重要的區別。雖然仍有待上訴，但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已最

終及不可推翻地裁定了該債務的存在；因爲就算上訴權的賦予使

該決定可能被上級法院推翻，這裁定畢竟是最終及不可推翻的。

在訴訟展開時存在着一項判決，該判決在未被上級法院干預之前

必須被假設為有效判決，並且必須假設其已不可推翻地確定了當

事人欲在本國追討的債務的存在 ... ...” 

 
11. 該案的原告人是引用西班牙法院頒布的判決作為他在英

國法院向被告人提出申索的訴因。該案顯示西班牙訴訟法律程

序有兩種：首先原告人可以根據‘簡易程序’獲得一項‘ remate 

判決’。除非該判決在上訴時被推翻或更改，它是一項最終的

判決。但敗訴的一方亦可以在同一法院引用‘普通程序’就同

一議題提出訴訟。有關的判決是‘ plenary （正規的判決）判

決’。這判決會令法庭之前頒布的‘ remate 判決’無效。另外，

在‘普通程序’勝訴的一方亦可向對方追討之前因在‘簡易程

序’敗訴而履行‘ remate 判決’支付給對方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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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該案的原告人是根據一項‘ remate 判決’作為在英國法

院提出訴訟的訴因。英國上議院法庭指這裁決不是一項最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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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推翻的裁決。該法庭亦指出就算原告人未能在英國執行這

外國判決也不會構成任何不公義的情況，因為這名原告人是可

以依賴原本的訴因在英國興訟。但若果這名原告人是依賴外國

判決作為在英國提出訴訟的訴因，他必須符合有關的條件。  

 

內地民事訴訟  

 

13. 簡單來說，內地民事訴訟實行兩審終審制度，這是指一件

民事案件經過兩級法院的審判，案件的審判即宣告終結的制

度。根據這制度，一件民事案件經第一審人民法院審判後，當

事人如果不服，有權依法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上一級

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審理後作出的判決和裁定是終審判決、裁

定當事人不得再提出上訴，見：譚兵主編《民事訴訟法學》第  

115-116 頁。  

 

‘審判監督’制度  

 

14. 雖然根據這個制度已審的判決是終審的判決，但根據《民

事訴訟法》第  16 章，內地同時實行‘審判監督’制度，以下

三個途徑可啟動有關的制度：  

 

1. 案件的當事人可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78 條，在認為

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有錯誤時，可向原審人民法院或

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  17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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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若果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況之一，人民法院應

當再審：  

(1) 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 

(2) 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 

(3) 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4) 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

定的； 

(5) 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

法裁判行為的。 

人民法院對不符合前款規定的申請，予以駁回。 

 

2.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77 條，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該院

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發現確有錯誤 ，認為需要再審

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討論決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對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及上級人民

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發現確有

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3.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85 條，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

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

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發現有下列情況之一應當

按照審訊情序提出抗訴： 

(1) 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証據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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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  9  - 
 

  
 
  
   
 A 
 

 
  

   
  由此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3) 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

定的； 

(4) 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

法裁判行為的。 

 

另外，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的裁決、裁定，發現有前款規定情形之一，應當提請上級人民

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 

 

制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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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席了解上述的審判監督制度是因應國情需要及實踐

‘有錯必糾’原則而設立：見梁寶儉主編《人民法院改革理論

與實踐》，《論審判監督制度的改革》作者曾秋山及王文忠。但

同時，若一名原告人在香港法院依賴內地法院的判決作為在本

港提出訴訟的訴因，正因這個審判監督制度而產生內地判決是

否可視為最終及不可推翻判決的爭議。這就是由於有關的制度

是超越了敗訴一方可就判決提出上訴的一般上訴制度。該審判

監督制度賦予（1）當事人（2）法院本身及（3）另一個權力機

關（即檢察院）權力去啟動程序令案件重新審理，經審裁後法

院又可能宣判原審時裁定的債務並不存在。這正如  Lord 

Herschell 法官所說，這類的判決不可以算是一個證明了債務存

在的已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香港法庭曾在多宗案件處理有

關的審判監督制度是否令內地法院的裁決不能被視為是最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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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推翻的判決的爭議，但上訴法庭仍未在一宗正審的案件中

就這議題作出最終的判決。這些案例包括：  

 

(1)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v Chan Tin Kwun [1966] 1 

HKLR 395;  

(2) Tan Tay Cuan v Ng Chi Hung , unrep. HCA 5477/2000 

(5/2/2001);  

(3) 林哲民經營之日昌電業公司對林志滔，CACV 354/2001 

(18/12/2001); 

(4) 林哲民經營之日昌電業公司對林志滔，HCA 9585/1999 

(8/4/2003); 及  

(5) 林 哲 民 日 昌 電 業 公 司 對 張 順 連 ， CACV 1046/2001 

(12/7/2002)。 

 

王教授的意見  

 

16. 王亞新教授指出近年內地最高法院及最高檢察院頒布以

下的司法解釋正在逐步限制啟動審判監督程序： 

 

1. 2001 年 8 月 14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頒布的

《關於規範省級人民檢察院辨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

的意見》（‘《意見》’）第一條第  5 款規定，“申訴人

在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二年之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

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省級檢察院應不予受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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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在同年 12月 13日以“最高法院通知”的形式向各

級法院正式轉發了檢察院的這一文件。）  

 

2. 2001 年 9 月 30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了《人民檢察院民

事行政抗訴案件辨案規則》（‘《規則》’），規定自受理

當事人申訴之日起 7 日內必須決定立案或不立案，立案後

檢察院應調閱法院審判案卷，調閱後應在三個月內審審查

終結，決定是否抗訴並通知申請人（第 9、13、23 至 27，

30）條等。  

 

3. 2001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以通知的形式頒布印發了

全國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關於當前審判監督工作若干問

題的紀要》（‘《紀要》’），該紀要明確指出當前及今後

審判監督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規範再審立案標準，將無限

申訴變為有限申訴，將無限再審改為有限再審。還在有關

民事抗訴的部分明確要求，對於“原審案件當事人在原審

裁判生效二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

提出申訴的案件”，即使檢察院提起抗訴，法院也不予受

理（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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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2 年 7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並於同年 8 月 15 日

起施行的  《關於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

審有關問題的規定》（‘《規定》’）對發動審判監督程

序進行再審的次數做了明確限制，即再審都只能以一次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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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教授指出：  

 

1. 清遠中院已於  2002 年 9 月 11 日做出被告人敗訴的終審

判決，而被告對此不服而向廣東高院提出的申訴請求也於

2002 年 12 月 28 日被駁回。這個時間距今已約三年。  

 

2. 被告人此後並未向檢察院提出申訴，並請求檢察院提起抗

訴。根據上述發布的有關司法解釋，時至今日被告已經不

大可能再獲得通過檢察院抗訴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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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唯一為被告人剩下的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推翻原審判決的

渠道就在於通過法院依職權而發動再審（按照現行法規

定，只有清遠中院院長向審判委員會提起再審、或廣東高

院和最高法院才能指令該中級法院再審或自行提審）。但

在上下各級法院觀念改變的背景及限制再審的一般司法

政策下，指望本級法院主動對本案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幾乎

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廣東高院和最高法院在無從知悉本案

具體案情的情況下更無可能指令再審或自行提審。事實

上，被告人只有採取不計成本地到各級人大或政府去上訪

的行動，才有可能通過這些權力機關對法院實施的監督來

推動法院依職權對本案提起再審，而這種可能性不僅在現

實中微乎其微，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被告人在長達兩

年多的時間內從上訪這樣的渠道尋求過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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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教授亦指根據司法統計，近年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案件

比率在急劇下降。  在上述情況下，內地法院在執行如本案這樣

的判決時，已經是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礙，一般而言也不會

有任何猶豫的。  

 

19. 王教授認為本案的具體情況與香港法院迄今為止就是否

承認執行內地判決而做出的一系列判例所涉及的案情都有不

同，被告已經極少有可能或機會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去挑戰原審

的裁判。因此，應該將本案原審生效判決視為最終和不可推翻

的判決。  

 

袁大律師的意見  

 

20. 袁大律師對王教授意見的回應可以簡述如下：  

 

1. 2001 年  8 月  14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頒

發的《意見》尾段指出該條文僅供各省級人民檢察院參

考，並非強制性之規範。即使撇開有關的規定是否有強制

性，這意見只適用於省級人民檢察院而不適用於最高人民

檢察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85 條最高檢察院對各級

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有權提出抗訴。 

 

2.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01 年  9 月  30 日的《規則》雖然訂

立了受理案件的條件及受理後的程序，但該規則並沒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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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時限規定申訴人在特定時限之外作出的申訴不會被受

理。 

 

3. 除了檢察院可以提出的抗訴制度之外，法院本身根據《民

事訴訟法》第  177 條是有提審及再審的權利。雖然廣東

高院曾經命令清遠中院再審案件，但廣東高院亦擁有將案

件提審的權力。 

 

4. 對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紀要》即原

審案件當事人在原審裁決生效兩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

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申訴案件，即使檢察院提出抗

訴法庭也不予受理，袁大律師指出這是可能與監督制度抵

觸，他引用張衞平《民事再審：基礎置換與制度重建》《中

國法學》2003 年第一期 102-115 頁，其中以下一段支持他

的說法  (109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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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也許會指出，關於當事人糾纏再審的難題，審判

監督程序也可以設定有關的條件對此加以防止。例如，

必須在一定期間內提起申訴、只能提起一次、法院再審

後，當事人也不能再次申請再審。對檢察機關的抗訴也

可以設定抗訴限制，例如，不得超過 4 年。但問題在於，

我國的再審作為一種審判監督程序，是以審判權作為基

礎的，啟動它的是國家司法機關的外部權力，對這種權

力的行使如果從當事人這個方面來加以限制是沒有任何

意義的，如果限制司法機關行使審判監督權，又與審判

監督權本身的性質相違背。審判監督權行使的條件之一

就是確有錯誤，否則審判監督權就沒有存在的根據。因

此，只能通過再審之訴對審判監程序的置換，通過對當

事人權利行使的合理限制來防止糾纏再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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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立場  

 

21. 被告人承認她並沒有再去申請啟動審訊監督的程序，她說

原告人曾經恐嚇她，若她回內地會作出對她不利的行動，故此

她沒有再回內地跟進這件案件。她在上訴時提出了針對‘鎮領

導’及清遠中院司法人員瀆職的指控。  

 

本席的意見  

 

22. 在本案上訴聆訊後原告人代表律師試圖以傳票形式要求

本席接納王教授對袁大律師意見的回覆。本席不接納這項申請。 

 

23. 本席認為本案不能單是依賴書面法律意見作出判決。原告

人是引用簡易程序要求法院給予判決，法律規定若這類申請存

有爭議點或涉及艱難的法律議題，法庭就不應頒布簡易判決，

而需給予被告人答辯機會，讓案件進行正式審訊然後才作出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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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席認為本案最具爭議性的議題是內地的判決是否純是

因為審判監督制度的存在而令判決不能成為最終及不可推翻的

判決，抑或是需要視乎實際情況才可以決定有關的裁決是不是

屬於這類的裁決。如果法庭要視乎實際的情況來作出判決，它

應如何規範或界定這個情況？舉一個例子，如果就某一宗案

件，所有審判監督制度內的渠道已經被運用而內地法院最終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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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審的判決，但同時有證據顯示有關權力機構對某個法庭在

某段期間所判決的案件重新調查及命令重審，而當事人的案件

亦是該法庭在該段期間作出判決的，當事人雖然未能在兩年的

期限之內要求有關權力機構重新處理這些案件，但本港法庭在

這情況下是否仍因當事人未能符合王教授所指有關制度新運作

的規定而裁定內地裁決是一項最終及不可推翻的裁決？若果本

港法庭需要考慮案件的實際情況，本港法庭應以甚麼標準來界

定內地近期司法解釋文件提出涉及就兩年期限的‘正當理

由’？  

 

25. 在 Nouvion 一案，法庭沒有清楚說明到底是不是只要存

在着一個可以推翻‘ remate 判決’的制度，法庭就已具備穩固

的基礎去裁定這類判決不是最終及不可被推翻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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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港法庭需要考慮實際情況才作出決定的觀點無疑是有

它的優點，但這樣做會出現該裁決可能和內地可使用審判監督

權力的機關的實質決定有所不同，畢竟本港法庭只能就當時雙

方提供的證據來作出法庭認為正確的判決。這正突顯了本港法

庭採用這方式處理案件的難處，也突顯了一個原則性的議題即

是本港法庭應否單方面認為在內地判決敗訴的一方再沒有可能

依賴有關的審判監督制度去推翻有關的判決，就因而裁定這判

決是一項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鑒於內地審判監督制度的存

在及內地法制沒有一項條文規定內地判決若在外地執行會在甚

麼時間或情況下才被視為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香港法庭應



-  17  - 
 

  
 
  
   
 A 
 

 
  

   
  由此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否作出一個價值判決來裁定一宗案件在內地已經是沒有‘正當

理由’來啟動‘審判監督’制度。在現階段，本席不需要深入

探討這些問題或者作出確定性的裁決，因為本上訴只是一項有

關簡易判決的上訴。  

 

27. 本案涉及的議題明顯是一項具有公眾重要性的議題。雖然

王教授對本席提供了珍貴的意見，但這也只是訴訟一方所提供

的專家的書面意見。袁大律師作為法庭之友對案件持中立態

度，他是以專業知識協助法庭，雖然他不是內地法律專家，但

本席認為他對王教授的意見所作出的回應並不是泛泛之言，王

教授是應該出庭作證、接受盤問及全面解釋他的意見。  

 

28. 代表原告人的黃大律師亦依賴王教授的法律意見，要求本

席駁回被告人的上訴。黃大律師更引用「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

判決」（default judgment）的性質來支持內地判決是最終判決的

說法。在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v. Bung Enterprises Limited 

[2000] 2 HKC 629，香港原訟法庭認為雖然「因欠缺行動而作出

的判決」會被同級法院撤銷，但這也不代表有關的判決不是最

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除非被告人申請撤銷有關的判決，該判

決仍是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本席認為審判監督制度是內地

法制獨有的制度，本港法庭是否可以引用「欠缺行動而作出的

判決」的性質來處理內地判決亦是本案具有爭議性的論點，法

庭需要經過正式審訊才可以作出定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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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這情況下，本席認為適當的做法是案件需要進行正式的

審訊。雖然被告人在原審時申請法律援助被拒絕，但她上訴時

並沒有再次申請法律援助，本席希望被告人再次申請法律援助

及法律援助署可以援助被告人，使她可以提供另一份內地法律

專家意見，以便香港法庭可就這議題作出一個全面的裁決。本

席亦邀請律政司司長考慮加入本訴訟及協助提供內地法律專家

意見。本席認為袁大律師在審訊時應該繼續以法庭之友身份協

助法庭。  

 

專家證人的職責範圍  

 

30. 最後，本席有必要提出一點，希望律師及專家證人能夠清

楚了解專家證人在本港法律程序上的職責範圍。王教授在他的

意見書最後一段說：  

 
「考慮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內地的當局都正在謀求做

出能夠促進兩地經濟交流與發展的有關安排這種努力，

萬一法院的判例在事實上卻形成了十分不利於這種共同

努力的司法政策，將可能帶來十分負面的影響或後果。

在這個意義上，則不得不說本案的處理將會超越個案的

正義，而具有一般政策的含義。  
監於最後這一點涉及公共利益或政策的考慮，本意見書

的結論依然是：對於本案原審判決，應當認為屬於最終

和不可推翻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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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專家證人無論是法律或其他方面的專家的功用是向法庭

提供專業的知識，讓法庭參考後可以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決，除

此之外，專家證人不應該就其他議題發表個人意見。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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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機關的職責，法庭在審理案件時不會推行某種司法政

策，只會就案情作出裁決。王教授以上所表達的竟見可能是因

不熟悉專家證人在本港訴訟程序上的職責或是出於關注內地與

香港判決雙互執行的問題，但這並不是專家證人職責的範圍。

本席需要強調本席提出這點並不是批評王教授，而是有需要重

申專家證人職責的範圍。  

 

命令  

 

32. 本席裁定被告人上訴得直，命令案件進行正式審訊。  

 

訴費命令  

 

33. 雖然原告人在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稱清城法院的判決是

最終的判決，但在整個原訟法庭簡易程序的過程，他從沒有提

交任何專家證供來支持這論點，而有關的證供是必須及基本

的。關於訟費的暫准命令是本席對本上訴訟費及陳法官席前的

訟費不作出任何命令。  

 

 

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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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席已閱讀過上訴法庭張澤祐法官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鍾安德法官各自草擬的判詞。本席認為 , 在香港法庭應用普通

法的原則的情況下，應否視內地法院的判決為‘最終及不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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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的判決，是一項複雜及影響深遠的爭議點，法庭沒有可能

在一簡易程序的申請中作出判決。  

35. 本席明白，本案的被告人沒有以上述的爭議點作為上訴理

由之一，但原告人在申索陳述書中，要求被告人償還款項的唯

一訴因，正是清城法院 2002 年 5 月 18 日的判決。有見及此，

又考慮到被告人是沒有律師代表，本席認為，法庭不能當作上

述爭議點沒有存在，亦不能只認定上述爭議點是局限於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v Chan Tin Kwan [1996] 2 HKLR 395 

一案內所提及的規限。  

36.  況且，原告人的中國法律專家證人的證據也顯示，內地法

院到現時為止就審判監督制度對法院判決的影響，看來還在發

展階段中，理論上及實行上的限制，還未塵埃落定。因此，本

席認為香港法庭決不能在簡易程序的申請中，斷定在審判監督

制度下的內地法院判決是否‘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  

37. 無論如何，本席認為，香港法院是否應該（ 1）由於該審

判監督制度存在，絕對地否定內地法院的判決是‘最終及不可

推翻的判決’，或是（2）在甚麼情況下有關判決可被當作為‘最

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這重要及影響深遠的決定，應由法院

經詳細考慮過雙方的法律專家意見（包括他們經受盤問過的證

供後）才作出決定，法庭並不能在一簡易程序的申請中立下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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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本席補充一點，鑑於本港與內地商業來往日見頻繁，亦有

不少香港商人在內地法院提出訴訟，本席期望可盡快有一訴

訟，讓法庭可在雙方有律師代表及有中國法律專家證人的證據

的情況下，作出裁決。既然本案的訴因僅是基於清城法院的判

決，本席鼓勵法律援助處給予被告人法律援助，及替她聘請中

國法律專家作出專家報告，好讓在正審時，雙方專家接受盤問。

若能在本案作出這樣的安排，亦會惠及現時及將來的訴訟人。  

39.  本席同意張法官的判決，被告人上訴得直，案件應進行正

式審訊。  

 

 

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  

40.  本訴訟的背景，已在上訴法庭張法官的判詞的第 1 至 6

段述及，不再在此重覆。  

41. 導致本上訴的是 2004 年 5 月 25 日宣布的判決。該判決是

依《高等法院規則》第 14 號命令第 3(1)條規則作出。該規則的

相關部分規定 :- 

“除非  … 被告人使法庭信納，就該申請所關乎的申
索或部分申索而言，有應予以審訊的爭論點或有爭議的

問題，或為其他理由該申索或該部分申索應予以審訊，

否則法庭在顧及所申索的補救或濟助的性質後，可就該

申索或該部分申索，作出公正的原告人勝訴被告人敗訴

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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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依第 14 號命令提出的申請中，被告人有令法庭信納，

“有應予以審訊的爭論點  … 或為其他理由該申索  … 應予以

審訊”的責任：參看  Bank of India v Murjani and Others [1990] 

1 HKLR 586, Re Safe Rich Industries Ltd. [1994] HKLY 183, Ng 

Shou Chun v Hung Chun San [1994] 1 HKC 155。  

43. 被告人在上訴通知書中列載的上訴理由，可簡述為以下幾

點 :- 

(a) 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在作出 2004 年 5 月 25 判決時，誤

以為她在誓章中聲稱在國內的訴訟程序中，因懷孕從

未出席任何聆訊。其實她在誓章中僅稱，在國內的

“二審終審庭”聆訊時，因懷孕而未能出席應訊；  

(b) 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過於偏重原告人存檔的誓章，致在

“判案書”中，就 2002 年 4 月 12 日的事情，作出錯

誤的敍述；  

(c) 前 (a)及 (b)分段證明，暫委法官未清楚理解被告人存檔

的誓章的內容；  

(d) 暫委法官以原告人代表律師提供的案例作出判決，對

未能延聘律師代表的被告人不公平；  

(e) 原告人國內既已查封被告人的資產，企圖將之出售以

支付判決債項，又同時在香港取得判決，對被告人不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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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上訴理由的第 1 點（前第 43(a)段），是指暫委法官的判

案書中的第 18，20，21 及 /或 24 段。而相關誓章則為被告人分

別在 2003 年 1 月 14 日，2004 年 1 月 2 日，2004 年 2 月 26 日

及 2004 年 3 月 15 日存檔的誓章。本席在審閱過該等誓章後，

認定暫委法官並無誤解其內容。  

45. 上訴理由的第 2 點（前第 43(b)段），不具合理理據。從

暫委法官的“判案書”的整體內容可知，暫委法官已公允及平

衡地考慮過，與訟雙方就涉案案情及事實提出的證據及論據。  

46. 基於以上各點，本席亦裁定上訴理由書的第 3 點（前第

43(c)段），並無理據。  

47. 暫委法官在“判案書”中引用的法律典籍，例如 Dicey 

and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第 13 版，及 Ever Chance 

Development Ltd. v. Ching Kai Chiu trading as Wing Hung 

Hardwares & Machinery Co. and Others  HCA 8/1997 等均是涉

及，以欺詐手段取得外地判決有關的法律原則。而暫委法官在

考慮過有關的法律典籍及案例後說 :- 

“因此，明顯的是如果被告人能夠證實有表面證據、有

爭論餘地或可信的案情，指出清城法院及清遠中院的判

決是用欺詐得到的，她便應該獲得准許在這個訴訟提出

抗辯  …”  

（“判案書”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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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得知，暫委法官並沒有因此而在“判案書”中表示，單

從法律論點而言，被告人已無抗辯理據。相反，暫委法官在其

中已考慮過一個被告人未明確提出的抗辯理由。  

48. 故此，本席亦認定，上訴理由書第 4 點（前第 43(d)段）

並不成立。  

49. 最後，並無證據證明或顯示，原告人在已獲付內地的判決

債務的全數後，企圖在本訴訟取得雙重利益。因此，上訴理由

書的第 5 點亦不成立（前第 43(e)段）。  

50. 在本訴訟（包括本上訴）中，被告人自己並未以內地的民

事訴訟制度中，設有“審判監督”的基制，容許對原審判提出

抗訴這一點，作為本上訴的上訴理由。  

51. 內地的“審判監督”制度，相對於本上訴的重要性，源起

於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v. Chan Tin Kwun [1996] 2 

HKLR 395 一案。香港法庭在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一案

判定，香港法院在以外地判決為訴因的訴訟中，只會執行性質

屬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外地判決。香港法院在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一案的“判案書”，對內地的“審判監督”制度，

有以下的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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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legal system in PRC, another state organ, the 
Procuratorate exercise a supervisory function over civil 
adjudication by the courts: Article 14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1991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Under Article 185, the Procuratorate may lodge a 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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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ourt in respect of a judicial decision.  The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protest may be lodged are set 
out in art.  185, namely, 

(i) the main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e original 
judgment or ruling was insufficient;  

(ii) the law which was applied in the original judgment 
or ruling was incorrect;  

(iii) the People’s Court was in violation of the statutory 
procedure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judgment or ruling; 

(iv) the judicial members in trying the case committed 
embezzlement, accepted bribes, practised 
favouritism or [made] a judgment that perverted the 
law. 

It  is for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 lodge the 
protest but under Article 185, the Fujian People’s 
Procuratorate is entitled to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for it  to lodge a protest.  

Under art.  187, the court,  upon receipt of the protest,  is 
required to conduct a retrial of the action.” 

(第 397 頁 A 至 D)。  

高等法院基於上述事項，及英國上議院法庭在  Nouvion v. 

Freeman 一案的判決（詳見前第 10 至 12 段），在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一案裁定，福建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並非香港普

通法所指的“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  

52. 依香港法例第 8 章《證據條例》第 59 條（尤其第 59(2)

條），在香港高等法庭以可引述形式報導或記錄的裁斷或決定，

可接納為有關香港以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的證據：參看林 民

日昌電業公司對張順連  CACV 1046/2001（其中第 17 至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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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就香港法院在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一案有關內地

“審判監督”制度的描述，原告人提交的專家意見書並沒有提

出異議。被告人並未提交有關此點的專家意見書或其他證據。

香港以外的國家或地區的法律，依香港法律而言，屬香港法院

對涉案事實的裁斷：詳見  Phipson on Evidence （2005 年）第

16 版，第 1-42，33-57 及 33-58 段，及香港法例第 4 章《高等法

院條例》第 33A(5)條。  

54. 基於以上各點，本席認定內地“審判監督”制度，只可在

規定的四種情況才可援引（見前第 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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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但是，除名稱有別之外，內地“審判監督”制度所涉的四

種情況，與香港法律已確立的上訴理由，實質上並無不同：詳

見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4，第 59/1/48 (第 828 頁 ) (“ … 

[where the] Court of Appeal is satisfied that the conclusion 

reached … is plainly wrong, it should intervene …”)，59/3/1 (“ … 

whether the misdirection, misconception of evidence or other 

alleged defect in the trial has taken place, so that a new trial 

should be ordered … ”)，59/11/3 (“Misdirection, where substantial 

wrong or miscarriage has been thereby occasioned”) 至 59/11/8 

(“Improperly admitting or rejecting evidence, where some 

substantial wrong or miscarriage has been thereby occasioned”)，

59/11/15 (“Discovery of fresh evidence”) 至 59/11/18 (“A slip or 

mistake in the proceedings”) 及 59/11/23 (“Some substantial 

wrong or miscarriage”)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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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此外，香港法律亦賦予法院在裁定上訴得值時，頒令訴訟

應重新審訊的權力：詳見《高等法院規則》第 59 號命令第 11

條規則，及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4, 第 59/1/47 及

59/11/2 至 59/11/21 段。  

57. 原訟法庭在其自身頒布的命令未完備及登錄前，亦具自行

重新審訊訴訟的權力：詳見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4，

第 20/11/1，20/11/6，20/11/7，20/11/8 及 59/1/53 段。  

58. 即使有前第 55 至 57 段所述的情況，以香港的法律而言，

香港法院的判決，仍屬“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並無資料

顯示，香港法院的判決，依普遍適用的國際私法原則，在外地

被視為不屬“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  

59. 本席因此認定，單就“審判監督”制度所涉的四種情況而

言，並不足以令內地的判決，被裁定為不屬“最終及不可推翻”

的判決。  

60. 前第 14.2 至 14.3 段述及，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民事訴訟法》”）第 177 及 185 條。因該等條款

並未在 Chiyu Baking Corporation 一案，或原告人提交的專家意

見書中述及，不屬第 8 章第 59 條所指的可接納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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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即使《民事訴訟法》第 177 及 185 條屬可接納的證據，其

性質亦與前第 54 至 59 段所述的相同。本席在本判案書的論據

亦適用於該等條款。  

62. 法庭之友在本上訴作出的陳詞亦稱，就原審法院再審的權

力而言，內地“審判監督”制度，有兩點可被視為與香港的法

制有實質不同之處 :- 

(a) 除內地民事訴訟所涉的與訟人外，(1)各級人民法院院

長， (2)上級人民法院及 (3)人民檢察院，均可依上述

的四種情況，向原審人民法院或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

再審；  

(b) 由各級人民法院院長或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提審或指

令的再審，單就《民事訴訟法》而言，並無指明的時

限（詳見其中第 177 條）。人民檢察院依《民事訴訟

法》提出抗訴，亦無指明的時限（詳見其中第 185 條）。 

63. 但無論抗訴是否由與訟其中一方提出（前第 62(a)段），

或是否在某時限內提出（前第 62(b)段），以在本上訴所呈交的

證據而言（即  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一案的判決的有關指

述，及原告人呈交的專家意見書），任何抗訴申請，只可在前

述的四種情況其中一種已被確立時，才會被接納及導致頒令再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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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故此，內地“審判監督”制度可經由第三者（例如最高人

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交、提審或指令，亦不足以影響此結

論。因為無論抗訴申請由何方提出，仍需符合前第 51 及 59 段

所述的四種情況。本席因此仍維持在前第 58 及 59 段所作的結

論。  

65. 除與訟其中一方提出再審申請外，《民事訴訟法》並未列

明提出再審申請的時限：詳見其中第 182 條。表面看來，這一

點與香港的法律原則不同。但實際上，香港法院亦具延展法律

程序（包括上訴程序）的時限的權力：詳見《高等法院規則》

第 3號命令第 5條規則及第 59號命令第 15條規則及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4 , 第 3/5/1 至 3/5/3 及 59/15/1 段。因此，即

使香港法院的判決，亦可能在規定時限屆滿後，被頒令撤銷及

重審。  

66. 在本上訴，原告人呈交的專家意見書述明，內地在不同塲

合提出的司法解釋，已對申請再審的時限作出規定。其中包括 :- 

(1) 2001 年 8 月 14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頒

布的《關於規範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

訴案件的意見》規定，內地判決，裁定生效兩年之內

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省級

人民檢察院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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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1 年 9 月 30 日通過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

案件辦案規則》規定，自受理與訟其中一方申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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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7 天內，檢察院必須決定立案或不立案。立案後檢

察院應調閱法院審判資料，並應在 3 個月內審查終

結，決定是否抗訴；  

(3) 2001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當前審

判監督工作若干問題的紀要》指出，有關民事抗訴的

部份明確要求，對於“原審案件當事人在原審裁判生

效二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

出申訴的案件”，即使檢察院提起抗訴，法院也不予

受理；  

(4) 2002 年 7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人民法院

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

再審只能以一次為限。  

67. 有關《民事訴訟法》未列明申請時限這一點，本席已在前

第 65 段討論。本席認為，前第 66 段所述的專家意見書，已進

一步確定，被告人未能在本上訴中顯示，就重審內地判決這一

點，“有應予以審訊的爭論點  … 或為其他理由  … 應予以審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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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本席在作出此裁斷時，亦考慮到被告人在內地曾提出的上

訴，已在 2002 年 9 月 11 日被中級人民法院駁回，而她曾向中

級人民法院請求申訴，亦在 2002 年 12 月 28 日被駁回。她在本

上訴聆訊時承認，自該日起計近三年的期間，並未向任何內地

機關作出抗訴申請。她亦沒有表示將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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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法庭之友在其“補充陳詞撮要”中，作出了對上述各司法

解釋的評論（詳見其中第 3 至 9 段），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頒

布的意見（前第 66（ 2）段），僅供各省級人民檢察院參考用，

或該意見只列明適用於各省級人民檢察院，而不適用於頒布該

意見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記要（前第 66

（2）段），只適用於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申請，不適用於各級人

民法院等。本席認為這些論據 :- 

(a) 不足以影響本席在前第 64 及 67 段作出的結論；  

(b) 無論如何，過份著重純理論性而未顧及本上訴所涉案

情的合理可能性。  

70. 有關英國上議院在 Nouvion 一案所作的判決，香港原訟

法庭曾在 Biard Laboratoires SA v. Rosumi Ltd. HCMP 252/1997

一案中論及。該案的判案書認定，Nouvion 一案的判決，是基於

其涉案事實而作出。Biard Laboratoires 一案，涉及在香港依法

國里昂上訴法院（依法國的《新民事程序法》(New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第 484 及 488 條）頒令的中期判令 (interim decision)

而提出的訴訟。該案的原告人已依香港法例第 319 章《外地判

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將法國法院的判令登記，但該案的

被告人，以依第 319 章第 3(2)(a)及 6(1)(a)(i) 條而言，該中期判

令並非“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為由，要求香港法院撤銷該

登記。祈彥輝法官（當時官階）在判案書論及  Nouvion 一案時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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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nal and conclusive.  The Defendant contends that 
the order of the Commercial Court was not final and 
conclusive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order which was 
made 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it  was 
made. … 

6. I cannot accept this argument… 

9. [The Defendant] relied on the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 

10. However, the House of Lords’ conclusion on the 
facts  of that case do not assist m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ordonnance de refere  in the present case 
was final and conclusive.  In both the remate  and 
“plenary” proceedings, the issue was whether one of the 
parties was indebted to the other.  The remate 
proceedings did not conclusively resolve that issue.  It  
resolved only some of the questions which bore on that 
issue.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issue in the proceedings 
in the Commercial Court was wholly unrelated to the 
underlying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issue was 
whether, irrespective of the merits of the underlying 
dispute, French law permitted the Defendant to 
countermand the chequ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mmercial Court that the Defendant was not permitted 
under French law to countermand the cheques was final 
and conclusive because it  did not depend on the merits 
of the underlying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上文
獲強調處，由本席後加）。  

基於上述（及其他）原因，法庭拒絕被告人撤銷判令登記的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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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原訟法庭在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v. Bung Enterprise 

Ltd. HCA 1189/2000 一案，亦論及外地判決是否“最終及不可推

翻的判決”這一點。該訴訟所涉的是美國加洲法院頒布的缺席

判決 (default judgment)。有關 Nouvion 一案的判決，原訟法庭在

Nintendo of America 一案的判決書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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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defendant reli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Lord 
Watson in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 at 
page 13 that the Court would refuse to recognise a 
judgment because it  is not final and conclusive on the 
ground that ‘it  might be at any time recalled or modified 
by the Court of Session on just cause shown’.  
However I am of the view that the observation must be 
looked 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judgment  which Lord 
Watson had to consider.  In Nouvion’s case, the Court 
would have to consider a judgment of the Spanish 
Court which was known as a ‘remate’ judgment  which 
was a judgment after consideration of limited issues 
and which was l iable to be reconsidered in ‘plenary’ 
proceedings  where the whole merits of the matters 
might be gone into.  Likewise the order of the Court of 
Session spoken of by Lord Watson as one which the 
Court would not recognise was one which the Court had 
retained the power to alter.  

9. The defendant also reli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Lord 
Diplock in The Sennar (No. 2) where he said (at 494A):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final judgment of the 
foreign court must be “on the merits”. The moral 
overtones which this expression tends to conjure 
up may make it  misleading.  What it  means in the 
context of judgments delivered by courts of justice 
is that the court has held that i t  has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upon an issue raised in the cause of 
action to which the particular set of facts give rise, 
and that its judgment  on that cause of action is 
one that cannot be varied, re-opened or set aside 
by the court that delivered it  or any other court of 
co-ordinate jurisdiction although it  may be subject 
to appeal to a court of higher jurisdi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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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owever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enforcement by an action in Hong Kong, a foreign 
judgment may be final and conclusive  even though it  is 
[a] default judgment liable to be set aside  in the very 
Court which rendered it  (see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 h edition paragraph 14-021).  In 
Vanquelin v Bouard (1863) 15 C B (N S) 341, Erle C J 
held that it  was no defence to an action based on a 
judgment given by a Court in France that the judgment 
was a judgment by default for wanting of an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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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defendant in the Court and by the law of France, 
the judgment would become void as of course on an 
appearance being entered.  In so holding, the Chief 
Justice said (at page 367-368): 

‘I apprehend that every judgment of a foreign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is valid and may 
be the foundation of an action in our courts, 
though subject to the contingency, that, by 
adopting a certain course, the party against whom 
the judgment is obtained might cause it  to be 
vacated or set aside.  But until that course has 
been pursued ,  the judgment remains in full  force  
and capable of being sued upon.’ 

Thus the fact that the judgment is a judgment by default 
whereby the Court may have the power to set i t  aside is 
no ground for saying that the judgment is not final and 
conclusive for this purpose.  The defendant cannot 
improve its position by refusing to comply with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 of the foreign Court or refusing 
to defend an action properly brought against him in a 
foreign Court.  

11. In my view the appar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of Lord Diplock quoted above and the 
observation of Erle C J could be reconciled .   In my 
view when Lord Diplock said ‘its judgment on that 
cause of action is one that cannot be varied, re-opened 
or set aside by the Court that delivered it  or any other 
Court of co-ordinate jurisdiction’ he was referring to 
cases where the Court delivering the judgment had 
intended that the effect of its judgment was merely 
provisional  such as in cases when the Court had 
reserved the jurisdiction to vary or set aside the 
judgment.” （上文獲強調處，由本席後加）。  

72. 法庭之友在其書面陳詞撮要亦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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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被告欠缺抗辯而取得的判決 (default judgment)
可被頒佈該判決的法院撤銷，但在普通法上仍被視為最

終及不可推翻之判決。（參看 Dicey & Morrison [The 
Conflict of Law] ,  13t h edn., Vol. I,  para. 14.021 (p.477; 
Barclays Bank Ltd .v. Piacun  [1984] 2 Qd. R. 476, 
pp.477 (line 29) – 478 (li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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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5 段）。  

73. Nouvion 一案所涉的  “remate 判決 ”，屬即使是正確的判

決，仍可在  “plenary 判決 ” 中重新判定的判決。這種  “remate” 

判決與在本上訴所涉，可依“審判監督”而被命令重審的內地

判決完全不同，更沒有證據顯示，本上訴所涉的內地判決在內

地被視為暫准判決。  

74. 在此情況下，本席認為 Nouvion 一案的判決，不適用於本

上訴。  

75. 基於以上各點，本席認定，內地判決不應純因有可能被頒

令重審而被視為不屬“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這是因為同

一可能性，亦適用於至少部分採用普通法法律原則的國家或地

區（包括香港）（參看前第 56 至 58 段）。法庭之友在本上訴

聆訊時亦同意，在裁定內地判決是否屬“最終不可推翻”的判

決這一點時，香港法院不應只從純理論的角度考慮重審的可能

性，而應兼顧涉案事實是否顯示有合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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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法庭之友亦在本上訴聆訊時指，被告人有權在本訴訟審訊

時，向原告人方的專家證人提出盤問。但單以這點，並不足以

顯示，被告人已確立第 14 號命令第 3（1）條規則規定的舉證責

任：參看原訟法院在 Eugene Jae-hoon Oh v. Kate Gaskell 

Richdale HCA 380/2002（尤其判案書的第 23，27 及第 63 段）

及上訴法庭在同案的上訴 CACV 162/2003 (2005 年 10 月 7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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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尤其判案書的第 13(c) and (d), 18, 20, 29, 30 及 31 段）

的判決。  

77. 基於以上各點，本席更改本席在林 民日昌電業公司對張

順連一案中，對內地“審判監督”制度是否導致內地判決不屬

“最終及不可推推翻”的判決的看法。  

78. 本席必須指出，如前所述，香港以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屬法院對涉案事實的裁斷：詳見前第 53 段。因此，香港法院對

此點的裁斷，往往取決於在該訴訟中呈交的相關證據。亦基於

此因，該等裁斷通常不具概括的適用性。  

79. 原告人在本上訴提交的專家意見書，是依本庭在 2005 年

5 月 20 日發出的指示而預備的。如前所述（前第 8 及 53 段），

被告人雖已有充分機會在本上訴提交專家意見書，但她基於個

人理由，並未依指示提交有關資料。  

80. 法庭之友亦在其書面陳詞撮要中指出，被告人聲稱內地法

院的判決，是原告人以欺詐手段取得。但此點不是被告人的上

訴理由之一。此外，本席審閱過原訟法庭的“判案書”及被告

人呈交旳資料。本席認定，原訟法庭正確地裁定，被告人的指

稱全不可信。  

81. 故此，本席駁回本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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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  

 

82. 本庭以大比數裁定被告人上訴得直及命令案件進行正式

審訊。本庭作出以下的暫准訟費命令：本庭對本上訴訟費及陳

法官席前的訟費不作出任何命令。  

 

 

 

 

 

     

（張澤祐）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法官  
 

（袁家寧）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法官  

（鍾安德）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法官  
 

 

 

原告人：由梁鄧蔡律師事務所轉聘黃士翔大律師代表。  

被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席。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法庭之友。  

 



附錄 II 

 

內地有權管轄第一審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 

基層人民法院名單 

 

 

 

一、廣東省(16) 

 

東莞巿人民法院  

 

廣州市蘿崗區人民法院 

 

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 

 

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 

 

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 

 

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 

 

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惠州市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  

 

二、山東省(3) 

 

淄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烟台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日照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三、河北省(3) 

 

石家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秦皇島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四、湖北省(3)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襄樊高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國務院

新批准的國家級開發區) 

 

五、遼寧省(3) 

 

沈陽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沈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六、江蘇省(2) 

 

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 

 

無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七、上海市(2) 

 

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黄浦區人民法院 

 



 

 

八、吉林省(2) 

 

長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吉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九、天津市(1) 

 

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十、浙江省(1) 

 

義烏市人民法院 

 

十一、河南省(1) 

 

洛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十二、廣西壯族自治區(1) 

 

百色市城東區開發區人民法院 

 

十三、四川省(1) 

 

成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十四、海南省(1) 

 

洋浦開發區人民法院 



 
  

 

 

 

十五、福建省(1) 

 

福州市馬尾區人民法院 

 

十六、安徽省(1) 

 

合肥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共計 42 個基層人民法院。 

 

 


